
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民小學 112年暑假課後社團開課申請說明表 

一、課後社團企畫書送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22日(一)。 

二、課後社團申請注意事項： 

(一)請社團老師詳細閱讀開課須知後，確實能配合校方要求，再上網報名或填寫紙本社團

開課計畫書(如附件)，報名方式請至下列網站填寫報名資料：  

 

https://forms.gle/iQC5SBtTkJRcaG6C9 

 

(二)開課須知:                

1. 社團上課時間:以週間上課為原則，請老師選擇七月、八月或兩個月開課，課程禁止跨月 

七月段： 

第一週：7/03~7/07          第二週：7/10~7/14          第三週：7/17~7/21 

第四週：7/24~7/28          

八月段： 

第五週：7/31~8/04          第六週：8/07~8/11          第七週：8/14~8/18 

第八週：8/21~8/25 

 

請老師自行選擇一週或數週上課 

上課時間可選擇 8:40~10:10(2節課)、10:30~12:00(2節課)、13:30~16:00(3節課) 

 

按照平日鐘聲上下課，下課時間需讓學生下課休息、喝水、上廁所。上課時間請社團老師

確實點名、簽到及準時上課。如果有學生未到，請務必「立刻馬上」跟家長確認學生未到

校原因。「如開課成功，請成立家長連絡群組，重要事項請在家長群組公告」。 

 

2. 暑期社團放學時，請社團老師帶隊到大門口或建平 11街側門(擇一)陪同孩子等待家長來接

回，家長未接孩子回家之前，請勿讓孩子自行在校園內隨意走動，以免發生意外。 

3. 課後社團老師請確實跟家長留下聯繫方式，如果社團老師有需要通知家長各項有關社團事

宜(上課需帶的材料器具等)，請各位社團老師自行跟家長接洽，校方及班級導師不進行發

材料通知單、收費等事宜。(請在提出計畫時先註明代購材料費用明細，上課後請將材料費

明細書面在自己社團群組告知家長，由學校製作繳費單。勿私下招收學生或另加收其他費

用)，學生可以自備材料(例如水彩筆、顏料或服裝)等非必要材料請勿強迫學生購買。若學

生中途退出，尚未購買材料者需退還學生材料費，已經購買材料者需退還學生材料。 

4. 暑假中如果社團老師有突發狀況需要停課或調課，請事先提前自行通知家長補課細節，並

同時告知校方(生教組)。另外，如有缺/停課，請務必要補齊堂數。 

5. 重要: 

1. 本校校隊(網球隊、太鼓隊、直笛隊(陶笛))或暑期正音班有優先使用學校室內外場地的



權利。若各位老師的社團場地與校隊練習時間衝突，將以校隊使用為優先。 

2. 請老師評估是否具備社團班級經營的能力?學生在社團發生的爭吵或意外都需要授課老

師進行處理。社團教師的教學品質及班級經營是本校是否同意社團開課之依據。 

3. 請社團老師依社團性質評估該社團招收的學生學年段，校方有調整之權利。  

 (三)鐘點費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

1. 1.本校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1節(40分鐘)450元，未滿 15人不予開班，17人以上可申請半薪

助教，鐘點費隔月初送出申請。 

2. 2.課程規劃:本上課期間為 112年 7月 3日(一)至 112年 8月 25日(五)。重要如遇全校返校

日原則上停課，若不停課將另行通知。 

3. 3.社團企畫書送達學校後，須經本校社團開課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才能開課。社團企畫書內

所提出之學員人數，本校將依學校室內外場地及可容納之人數作調整。學校網頁開放報名後，

可上本校網站--課後社團報名系統了解各社團報名人數以及是否開班成功等資訊。 

4. 4.社團開課成功之老師，請加入國小課後社團的 line群組中。非社團開課成功之教師，請勿

加入群組中。暑假中如有事要與學務處聯繫，請善加運用。另生教組會提供學生家長聯絡電

話。學校承辦人許老師電話：06-2973363#731 

5. 5.請社團老師務必繳交活動成果照片，照片將由生教組提供上傳連結。 

6.社團老師務必提供個人基本資料、最高學歷證書照片(曾給生教組者免附)、三個月內良民

證(必交)。 

8.本校有是否開課的最終處置權。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